附件2
实验动物中心二期预约使用操作流程（线下）
一、准入要求

1.凡进入本中心学习或工作的人员需先取得福建师范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准入权限；且应在同年或次年取得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证》，否则将被禁止进入。严禁出现先上岗后培训的现象。
2.曾经获得授权，但离开实验动物中心超过一年以上者，需要重新申请培训获得授权。
3.一经发现未取得授权私自进入动物设施内，将永久剥夺其进入本实验动物中心的资格。
4.所有培训材料及人员培训记录均须在动物实验技术平台保存存档。
二、准入培训内容

实验人员如何更好的使用实验动物技术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实验动物设施的各项标准操作规程；实验动物和SPF设施相关知识培训；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操作规程。

三、准入申请流程

1.新进人员提交人员培训申请至实验动物中心办公室；

2.经实验动物技术管理负责人予以核准，由本人预约培训时间；

3.实验动物中心不定期举行理论培训，培训时间会提前通知；

4.理论培训结束后，由实验动物技术管理人员进行实地培训；

5.培训结束后当场考试，考试合格后，实验动物中心工作人员于第二周开通实验动物中心二期准入权限；考试不合格者，继续参加下一批次培训；

6.获得准入资格权限后，实验人员可与实验动物中心相关人员预约实验动物中心二期用房、实验动物饲养和实验操作等工作。
